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近日接到本公司控

股股东肖奋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肖奋

是否为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数
量（股）

24,002,733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4.79%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32%

质押起始日

2018-4-3

质押解除日

2023-3-29

质权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肖奋

持 股 数 量
（股）

501,180,
272

持股
比例

27.47%

累 计 质 押
股份数量

（股）

371,576,
300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74.14%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20.36%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0

占 已 质 押
股份比例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0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0%

一致行动人

合计

152,792,
381

653,972,
653

8.37%

35.84%

120,392,
000

491,968,
300

78.79%

75.23%

6.60%

26.96%

0

0

0%

0%

0

0

0%

0%

注：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中所述控股股东肖奋先生的股份协议转让事宜，目前正处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阶段，尚未办理完成相关过户手续，上表中肖奋先生持股数量

未剔除协议转让股份数量。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履约能力，所质押的股份不存

在平仓风险；上述解除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5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况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并表企业深圳市赛格新城市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新城市”）收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2022）粤 0304民初 14583号，赛格新城市名下部分房产被查封，详见公司于

2022年5月1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孙公司房产被查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36）。近日，赛格新城市收到了由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区

人民法院”）送达的《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 0304民初

14583号（以下简称“《民事判决书》”）。

二、本次判决事项的主要内容

原告：深圳市熠辉达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赛格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第三人：深圳市泽德丰贸易有限公司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立即向原告退还 79,422,700元及资金占用使用费 42,
938,228.12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深圳市熠辉达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的受理费 653,604.64、保全费 5,000元，合计 658,604.64元（已由原告预

交），由原告负担。

三、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判决结果对公司期后利润或有积极影响，不排除对方

当事人会有上诉的可能。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0304民初14583号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 公告编号：2023-005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被查封及所涉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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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袁金钰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袁金钰先生出具

的《告知函》，袁金钰先生于2023年1月11日、2023年3月15日、2023年3月30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出让公司股份 10,8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

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袁金钰

袁聪

顺络电子

增加□ 减少√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袁金钰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2023年1月11日、2023年3月15日、2023年3月30日

减持股数（股）

10,825,000

10,825,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66,640,679

13,135,170

53,505,509

35,500

8,875

26,625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8.2648

1.6290

6.6358

0.0044

0.0011

0.0033

002138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55,815,679

2,310,170

53,505,509

35,500

8,875

26,625

减持比例（%）

1.34

1.34

占总股本比例(%)

6.9223

0.2865

6.6358

0.0044

0.0011

0.0033

曾小华

合计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
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
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11,700

11,700

0

66,687,879

13,155,745

53,532,134

是□ 否□

0.0015

0.0015

-

8.2707

1.6316

6.6391

11,700

11,700

0

55,862,879

2,330,745

53,532,134

0.0015

0.0015

-

6.9281

0.2891

6.6391

注：1.上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均以公司最新股本总数计算。
2.上述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处理，可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之

和存在尾数不符的情况。
3. 该等数量并不包含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持有顺络电子有效之

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而取得的顺络电子股份权益。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138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公告编号：2023-032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变动超过1%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938 证券简称：鹏鼎控股 公告编号：2023-045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鼎控股”或“公司”）于 2023年 3月29日披露了鹏鼎控股《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37），

公告中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告中有关会议议案名称及对应的《授权委托书》中的议案
名称的内容有误，现将有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累积投票提案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5.00

15.01

15.02

15.03

16.00

16.01

16.02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2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报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长、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绩效报酬计提办法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沈庆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游哲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黄崇兴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林益弘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张沕琳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张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魏学哲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柯承恩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龙隆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
√

应选4人

√
√
√
√
应选3人

√
√
√
应选2人

√
√

……
更正后：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累积投票提案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5.00

15.01

15.02

15.03

16.00

16.01

16.02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2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报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长、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绩效报酬计提办法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沈庆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游哲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黄崇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林益弘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张沕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张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魏学哲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柯承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龙隆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
√

应选4人

√
√
√
√
应选3人

√
√
√
应选2人

√
√

本次通知中的授权委托书议案明细将同步做相应修改，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披
露的《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37）其他内容不变。请
广大投资者以《关于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后）》（公告编号：2023-046）为准。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002938 证券简称：鹏鼎控股 公告编号：2023-046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3年4月25日下午14:30召开公
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4．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4月2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2）委托他
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应当与
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权总数。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4月19日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8．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松罗路鹏鼎园区厂房A11栋 101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累积投票提案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2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报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长、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绩效报酬计提办法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沈庆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游哲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黄崇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林益弘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
√

应选4人

√
√
√
√

15.00

15.01

15.02

15.03

16.00

16.01

16.02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张沕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张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魏学哲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柯承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龙隆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3人

√
√
√
应选2人

√
√

本次会议上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许仁寿先生、张波先生、张沕琳女士将做2022
年度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1、3、4、5、6、7、9、10、11、12、13、14、15已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2、3、4、9、16已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以上提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鹏鼎控股《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等相关公告。

提案 8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1月1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鹏
鼎控股《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关联股东美港实业有限公司及集
辉国际有限公司需对本提案回避表决；提案12关联股东美港实业有限公司、集辉国际
有限公司及悦沣有限公司需对本提案回避表决。

上述提案 9、10均须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提案 9表决通过是提案 10表决结果生效的前
提。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14、15、16将以累积投票制方式对候选人进行表决。提
案14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四名，提案15选举独立董事三名，提案16选举非职工代表
监事两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
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
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以上提案15为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表决；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三、会议出席登记办法1．登记时间：2023年4月24日上午9：00-11：00，下午14：30-17：002．登记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滨社区海秀路2038号鹏鼎时代大厦A座29层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进行登记；
（2）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

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2）、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
证明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2）、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登记；

（4）异地股东可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
记。4．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女士、韩女士
电话：0755-29081675
传真：0755-33818102
电子邮箱：a-h-m@avaryholding.com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滨社区海秀路2038号鹏鼎时代大厦A座29层5.与会股东及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六、附件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2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3629382、投票简称：鹏鼎投票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

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
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
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 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1）选举非独立董事（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

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2）选举独立董事（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

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3）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4、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以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

同意见。
股东对总提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
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

本单位（本人）出席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代表本单位
（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如没有做出明确
指示，委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单位（本人）承担。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累积投票提案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5.00

15.01

15.02

15.03

16.00

16.01

16.02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2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2年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报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长、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绩效报酬计提办法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沈庆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游哲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黄崇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林益弘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张沕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张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魏学哲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柯承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龙隆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
√

应选4人

√
√
√
√
应选3人

√
√
√
应选2人

√
√

委托人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受托人
受托人签名：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须加盖单位公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介绍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六十五次会议和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理团增加土地储备的预案》，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理

团在2012年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参与土地(招拍挂)竞买,竞买土地总价款控制在人民

币15亿元以内。

2012年12月17日，本公司竞得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组团 Ja分区 Ja08-3/02、Ja09-
1/02、Ja11-1/02号宗地。宗地总面积为 109,792平方米，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32,111万

元。2012年 12月 19日，本公司与重庆市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渝地交易出（2012）212号]（详见本公司于2012年12月21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内容）。

2013年5月29日，公司收到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渝地（2013）合字（沙区）第141号]。（详见本公司于2013
年5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内容）。

2023年 3月 29日，公司与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就《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渝地（2013）合字（沙区）第141号]签
定了《关于渝地〔2013〕合字（沙区）第14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竣工修改协

议》，对原出让合同约定的计容建筑面积、各业态比例等事项进行调整，并约定增加缴

纳其他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2066.8377万元。

二、备查文件

《关于渝地〔2013〕合字（沙区）第14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竣工修改协

议》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000514 证券简称: 渝开发 公告编号:2023一017
债券代码：112931 债券简称：19渝债01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修改协议的公告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升股份”、“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547号文同意注册。《南京晶升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附录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证网,http://www.cs.com.cn;中国证券
网,http://www.cnstock.com; 证 券 时 报 网,http://www.stcn.com; 证 券 日 报 网,
http://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
件网站上的《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证券代码/网下申购代码

网下申购简称

所属行业名称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定价方式

发行前总股本(万股)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688478

晶升股份

专用设备制造业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10,377.4572

证券简称

网上申购代码

网上申购简称

所属行业代码

拟发行数量(万股)

晶升股份

787478

晶升申购

C35

3,459.1524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万股)

发行后总股本(万股)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万股)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上
限(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万股)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
跟投股数(万股)(如有)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
排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时间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备注:无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联系人

保荐人(主承销商)

联系人

3,459.1524

13,836.6096

882.0500

1,000.00

518.8728

172.9576

否

2023年4月6日(T-3日)9:
30-15:00

2023 年 4 月 11 日(T 日)9:
30-15:00

2023年4月13日(T+2日)
16:00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吴春生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股票资本市场部

预计老股转让数量(万股)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万股)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下
限(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占拟发行
数量比(%)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管
计划认购股数/金额上限
(万股/万元)

发行公告刊登日

网上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网上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0

25.0000

2,058.2296

100.00

15.00

345.9152万股
8,980万元

2023年4月10日(T-1日)

2023 年 4 月 11 日(T 日)9:
30-11:30,13:00-15:00

2023年4月13日(T+2日)
日终

025-87137168

021-38966922
021-38966940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1日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3月31日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2年11月
22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于2023年2月
2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421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
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 4,143.2253 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10.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21.4838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
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17.4415万股,约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04.3000万股,约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4月3日(T-1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1日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